
内蒙古自治区煤矿分类监管监察实施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和重要指示精神,转变理念、狠抓治本，强化煤矿分类精准监

管监察执法工作，切实提高执法计划编制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突出执法重点，提升执法效能，完善和落实重在从根本上消

除事故隐患的责任和管理体系，扎实推进煤矿安全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防范遏制煤矿安全事故，根据《国

家煤矿安监局关于煤矿分类监管监察工作的指导意见》（煤

安监监察〔2018〕15号）,结合我区实际，制订本实施办法。

一、分类原则

（一）坚持科学分类。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

综合考虑煤矿的灾害程度和安全状况等因素，科学分类。

（二）坚持问题导向。突出重点，并加大对安全管理、

责任落实的考量，强化风险预控和重大灾害治理。

（三）坚持统筹兼顾。立足内蒙古自治区实际，细化分

类要素，完善分类程序，提高煤矿分类结果适用性。

（四）坚持动态管理。根据煤矿生产状态和安全状况等

变化情况，相应调整煤矿分类类别。

二、分类类别

（五）类别划分。以安全风险管控为主线，综合考虑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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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安全管理、灾害程度、生产布局、装备工艺、安全诚信、

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人员素质及生产建设状态等因素，按

安全保障程度从高到低确定为 A、B、C、D四类。其中：A

类为安全保障程度较高煤矿，B类为安全保障程度一般煤矿，

C类为安全保障程度较低煤矿，D类为长期停工停产及被责

令停产停建未履行复工复产程序的煤矿。

（六）井工煤矿分类

1.A 类煤矿。满足下列条件，可划分为 A类煤矿。

（1）安全管理：证照或建设项目手续符合要求，安全

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投入符合要求，5年内未发生死

亡事故。

（2）灾害程度：低瓦斯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为中等及

以下矿井；无冲击地压危险性，井下无火区，并建立有可靠

的、抗灾能力强的灾害防治系统以及安全应急避险系统的矿

井。

（3）开拓和生产布局：开拓、准备、回采煤量符合规

定，通风、排水等生产系统完善、可靠，单水平开采，采用

“一井一区一面”或“一井两区两面”生产模式，采（盘）

区采煤工作面与回采巷道掘进工作面之比不超过 1:2，年产

量不超过核定（设计）生产能力的 110%，最大月度产量不

超过核定（设计）生产能力的 10%。建设项目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顺序、现场主要安全设施设备配置等符合《煤矿安全规

程》和煤矿建设有关规定。



（4）主要装备：采煤工作面采用综合机械化开采工艺，

掘进工作面采用综合机械化掘进工艺，主排水泵房、中央变

电所、主要通风机房等实现自动化运行和远程监控，安全监

控系统运行正常，设置有应急广播系统。

（5）安全诚信：5年内未发现存在“五假五超”现象，

3年内未发现安全生产失信行为。

（6）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生产标准化达到一级。

（7）人员素质：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学历、工作经历、安全培训考核达到《煤

矿安全培训规定》要求，煤矿其他从业人员学历、安全培训

符合《煤矿安全培训规定》要求。

2.B 类煤矿。满足下列条件，可划分为 B类煤矿。

（1）安全管理：证照或建设项目手续符合要求，安全

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投入符合要求，3年内未发生死

亡事故。

（2）灾害程度：低瓦斯或高瓦斯矿井；冲击地压矿井；

瓦斯、水、火、顶板及冲击地压等灾害治理效果明显，并建

立有可靠的、抗灾能力强的灾害防治系统及安全应急避险系

统的矿井；建立并落实瓦斯防治责任制、瓦斯检查制度、瓦

斯抽采管理制度的矿井；能够落实“三专两探一撤”防治水

措施的矿井；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采取了综合预防煤层

自然发火措施的矿井；开采冲击地压煤层采取了冲击地压危

险性预测、监测预警、防范治理、效果检验、安全防护等综



合性防治措施的矿井。

（3）开拓和生产布局：开拓、准备、回采、抽采达标

煤量符合规定，通风系统完善、可靠，水平、采区和采掘工

作面布置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要求，年产量不超过核定（设

计）生产能力的 110%，最大月度产量不超过核定（设计）

生产能力的 10%。建设项目施工组织设计、施工顺序、现场

主要安全设施设备配置等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煤矿建设

有关规定。

（4）主要装备：采煤工作面采用综合机械化开采，矿

井主要提升、运输、通风、排水等设施设备符合要求，安全

监控系统运行正常，设置有应急广播系统。

（5）安全诚信：3年内未发现存在“五假五超”现象，

2年内未发现安全生产失信行为。

（6）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生产标准化达到二级及以

上。

（7）人员素质：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学历、工作经历、安全培训考核达到《煤

矿安全培训规定》要求。

3.C 类煤矿。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划分为 C类煤矿。

（1）安全管理：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

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投

入不符合要求；5年内发生较大及以上死亡事故，或 1年内

发生 2起及以上一般事故，或连续 2年发生一般事故；3年

内有瞒报事故行为。



（2）灾害程度：煤（岩）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

井；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矿井；严重冲击地压矿井；

瓦斯、水、火、顶板、冲击地压等灾害治理效果差或防治系

统不完善、不可靠的矿井；未落实“三专两探一撤”防治水

措施的矿井；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未采取综合预防煤层

自然发火措施的矿井；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未采取冲击地压危

险性预测、监测预警、防范治理、效果检验、安全防护等综

合防治措施的矿井。

（3）开拓和生产布局：开拓、准备、回采、抽采达标

煤量不符合规定，采掘接续失调；存在采（盘）区未形成完

整的通风、排水等生产系统开采现象；通风系统不完善、不

可靠；水平、采区和采掘工作面布置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

要求；可采储量小于 5倍矿井核定生产能力（未进行生产能

力核定的为设计生产能力）；列入当年去产能关闭退出规划

尚未封闭井口的煤矿。未建成地面全风压通风系统和主副井

等一期工程，开始进行二期工程施工；未建成供电、通风、

运输、排水、监控等永久系统，开始进行三期工程施工；高

瓦斯矿井未建成瓦斯抽采系统，开始进行三期工程施工；煤

与瓦斯突出矿井揭煤前未建成瓦斯抽采系统等建设项目。

（4）主要装备：使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使用的设备

及工艺；矿井主要提升、运输、通风、排水等设施设备不符

合要求；安全监控系统运行不正常。

（5）安全诚信：3年内发现存在“五假五超”现象；2

年内被发现有安全生产失信行为；1年内纳入过联合惩戒对



象。

（6）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或未达

标、未认定，或达标后被撤销等级的。

（7）人员素质：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学历、工作经历、安全培训考核达不到《煤矿安全培训

规定》要求；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存在

“挂名”现象，煤矿建设项目施工单位存在“挂靠”资质现

象。

4.D 类煤矿。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划分为 D类煤矿。

（1）连续半年以上停止生产建设。

（2）因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或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

为，被责令停产整顿、停止建设，停产整顿、停止建设期满

1个月后，仍未进行复产复工。

（3）证照或建设项目手续不全或过期。

（七）露天煤矿分类

1.A 类煤矿。满足下列条件，可划分为 A类煤矿。

（1）安全管理：证照或建设项目手续符合要求，安全

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投入符合要求，5年内未发生死

亡事故。

（2）灾害程度：采场内无火区、无滑坡区，并建立有

可靠的、抗灾能力强的灾害防治系统。

（3）开拓和生产布局：采剥工程、排土工程、边坡稳

定工程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设计等法规规范要求，矿山



运输、供电、防排水、防尘、防灭火等生产系统完善、措施

可靠。建设项目边坡或台阶参数符合设计规定。

（4）主要装备：矿山爆破、采装、运输、排土、供电、

排水等设施设备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设计等法规规范要

求。

（5）安全诚信：5年内未发现存在“五假五超”现象，

3年内未发现安全生产失信行为。

（6）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生产标准化达到一级。

（7）人员素质：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特种作业人员学历、工作经历、安全培训考核达到《煤

矿安全培训规定》要求。

2.B 类煤矿。满足下列条件，可划分为 B类煤矿。

（1）安全管理：证照或建设项目手续符合要求，安全

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安全

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投入符合要求，3年内未发生死

亡事故。

（2）灾害程度：采场内无危险的火区、滑坡区，并建

立有可靠的、抗灾能力强的灾害防治系统。

（3）开拓和生产布局：采剥工程、排土工程、边坡稳

定工程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要求，矿山运输、供电、防排

水、防尘、防灭火等生产系统完善、措施可靠。建设项目边

坡或台阶参数符合设计规定。

（4）主要装备：矿山爆破、采装、运输、排土、供电、

排水等设施设备符合要求。



（5）安全诚信：3年内未发现存在“五假五超”现象，

2年内未发现安全生产失信行为。

（6）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生产标准化达到二级及以

上。

（7）人员素质：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学历、工作经历、安全培训考核达到《煤矿安全培训规

定》要求。

3.C 类煤矿。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划分为 C类煤矿。

（1）安全管理：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

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健全，外委施工队伍未纳入统一管理；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投入不符合要求；5年内发生

较大及以上死亡事故，或 1年内发生 2起及以上一般事故，

或连续 2年发生一般事故；3年内有瞒报事故行为。

（2）灾害程度：水、火、边坡等灾害治理效果差或防

治措施不完善、不可靠的煤矿；采场内有危险的火区、滑坡

区或 1年内发生滑坡且未治理完毕的煤矿；开采容易自燃和

自燃煤层未采取专门的防灭火措施的煤矿。

（3）开拓和生产布局：采剥工程、排土工程、边坡稳

定工程不符合《煤矿安全规程》要求，矿山运输、供电、防

治水、防尘、防灭火等生产系统不完善、不可靠；采剥失调、

剥离严重滞后，台阶边坡角超过设计批准的最终边坡角；列

入当年去产能关闭退出规划尚未采取关闭措施的煤矿。建设

项目边坡或台阶参数不符合设计规定。

（4）主要装备：矿山爆破、采装、运输、排土、供电、



排水等设施设备不符合要求。

（5）安全诚信：3年内发现存在“五假五超”现象；2

年内被发现有安全生产失信行为；1年内纳入过联合惩戒对

象。

（6）安全生产标准化：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或未达

标、未认定，或达标后被撤销等级。

（7）人员素质：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

人员学历、工作经历、安全培训考核达不到《煤矿安全培训

规定》要求；煤矿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存在

“挂名”现象，煤矿外委施工队伍存在“挂靠”资质现象。

4.D 类煤矿。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划分为 D类煤矿。

（1）连续半年以上停止生产建设。

（2）因存在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或其他严重违法违规行

为，被责令停产整顿、停止建设，停产整顿、停止建设期满

1个月后，仍未进行复产复工。

（3）证照或建设项目手续不全或过期。

三、分类程序

（八）制定标准。煤矿分类标准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内蒙古局会同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共同制定，并根据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及煤炭产业政策的变化，适时进行修订。

（九）组织实施。煤矿分类工作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

内蒙古局牵头组织，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配合，驻地监察执

法处和属地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参与，每年度进行一次，原则



上于每年 12月 31日前完成,在编制下一年度执法计划时明确

各类煤矿监管周期。

（十）分类顺序。首先按照生产建设状态确定 D类煤矿，

再对生产建设煤矿按照安全保障程度从高到低顺序，依次确

定 A、B、C类煤矿。若出现既不属于 D类，也不属于 A、B

类的煤矿，一律划分为 C类煤矿。

（十一）工作步骤。煤矿分类确定由煤矿企业自评申报，

煤矿日常安全监管部门初审，驻地监察执法处复核，国家矿

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和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研究确定煤

矿分类结果，以正式文件印发各级监管监察部门执行。

（十二）动态管理。在日常监管监察中发现煤矿安全状

况及生产建设状态发生变化的，驻地监察执法处与煤矿日常

安全监管部门要及时会商研判，将调整分类情况报送国家矿

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和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研究确定，各

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按照公告的类别强化监管监察

工作。

四、强化监管监察执法

（十三）科学监管监察。各煤矿日常安全监管部门及驻

地监察执法处要认真运用分类结果，结合辖区煤矿实际，明

确监管监察重点，科学确定各类煤矿监管监察周期、频次，

编制执法工作计划。对安全保障程度较低的 C类煤矿，要列

为重点对象，加大检查频次，强化监管监察执法；对安全保

障程度一般的 B类煤矿，要保持一定的检查频次，防止安全

管理滑坡；对安全保障程度较高的 A类煤矿，可适当降低检



查频次；对 D类煤矿，由煤矿日常安全监管部门按照职责负

责，落实驻矿盯守或定期巡查责任，要采取停、限电和停供

民用爆炸物品等综合措施，严防煤矿“明停暗开”。

（十四）坚持严格执法。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

根据分类情况，确定检查重点，精准检查，严格执法，严格

处理。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要当场予以

纠正或者要求限期改正；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要依法责令煤

矿立即排除；重大隐患排除前，要责令煤矿从危险区域撤出

人员，依法责令停止作业；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

要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重大隐患或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要依法严肃查处并曝光公示。

五、工作要求

（十五）加强领导。各级煤矿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高度

重视，细化工作分工、强化责任落实，认真做好辖区煤矿初

步分类和煤矿类别动态管理工作。

（十六）摸清情况。驻地监察执法处、各煤矿日常安全

监管部门要结合监管监察执法情况，逐一梳理分析每处煤矿

主要安全风险、安全管理薄弱环节等情况，“一矿一册”建

立档案，扎实做好煤矿分类基础工作。

（十七）完善机制。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内蒙古局与内

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建立煤矿安全生产联席会议机制，由两局

分管领导召集，定期研究全区煤矿安全生产状况，着力构建

分类精准监管监察长效机制。各驻地监察执法处、各煤矿日

常安全监管部门要不断总结煤矿分类工作经验，加强沟通联



系，做到信息共享，及时掌握煤矿重大灾害治理、安全生产

状况、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处置及安全诚信建设等情况，切实

做好煤矿分类重大要素信息收集工作，及时提出修订意见建

议。

（十八）注重运用。各级监管监察部门要按照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局的具体要求，结合辖区煤矿数量、分布、灾害类

型及监管监察执法力量配备情况，依据煤矿监管监察执法计

划编制要求合理确定各类煤矿监管监察周期，认真组织做好

年度监管监察执法计划编制工作，切实提高执法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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